
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1204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公共管理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掌握相

关研究方法，能够胜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管理工作和

研究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一）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掌握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本专业知识；掌握常用的研

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能够使用各种常用的计算机软件程序如 SPSS、

STATA、NVIVO 等，能阅读本专业的英文文献。

（二）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具有从事本专业理论或实际工作的专业精神、才智、

涵养和创新意识；具有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并能够将它迁移到其他

工作领域；注重对研究规范和方法的掌握；了解本学科相关的知识产

权、研究伦理等方面的知识，并能身体力行。

2.学术道德：树立法制观念，保护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权

益；恪守学术道德规范，严守学术诚信，所有引用和参考都应该注明

出处，出于任何目的都不能随意篡改研究数据。

（三）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的能力：应能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掌握中、英文文献

的检索和查询技巧，了解本专业的发展历史和趋势。

2.科学研究能力：应能基于管理实践和理论思考，提出本专业领

域的重要研究问题，运用基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对特定问题进行理

论和逻辑分析，并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3.实践能力：应在学习过程中，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善于从

现实中发现问题，能够用理论指导实际行动，独立完成研究过程的各

个必要环节，能够通过团队合作方式解决问题。



4.学术交流能力：应能利用各种媒介、通信技术和信息手段，搜

集信息，并对所掌握的信息进行有效的加工和处理，能够将自己的想

法以清楚明白的方式表达和传递出去，善于倾听和采纳别人的意见，

实现有效的交流。

5.其他能力：要注重个性与全面发展，在学习与创新、知识与能

力、理论与实践之间取得有效的平衡。

三、研究方向

（一）行政管理伦理

（二）公共政策分析

（三）公共危机管理

四、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实践与创新

本环节按照《山西财经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

（晋财大校【2017】92 号）有关规定执行。

六、学位（毕业）论文基本要求

1.规范性要求：（1）论文格式规范，引用数据和引文标注出处；

（2）核心学术概念界定明确，结构合理，表达准确；（3）对数据的

处理方法使用得当；（4）与他人合作完成的工作应予以说明。

2.质量要求：论文能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在某一领域具有一

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善于学习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理

论指导下，对于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抽象，提出自己分析问题的研究设

计。运用恰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对问题进行细致研究，论证过程

要合理，逻辑推理要严密，研究结论要经得起推敲。论文应体现出写

作者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



附表：

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学术学位)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课程归属 备注

必

修

课

公 共

必 修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2 32

第 1 学期 马克思主义学院

7 学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6

外国语 3 64 第1-2学期 经贸外语学院

尊重学术道德与遵守学术规范 1 18 第 1 学期 研究生学院

专 业

基 础

课

公共管理研究 2 48

第 1 学期 公共管理学院 6 学分公共经济研究 2 48

组织理论与设计 2 48

专 业

课

公共管理方法论 2 32

第 2 学期 公共管理学院

18 学分

公共管理伦理 2 32

行政学说史 2 32

行政领导理论与实践 2 32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2 32

第 3 学期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组织理论 2 32

公共行政经典著作选读 2 32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 2 32

行政管理研究前沿动态 2 32

选

修

课

指 定

选 修

课

行政管理伦理专题研究 2 32

第 4 学期 公共管理学院 4 学分公共政策分析专题研究 2 32

公共危机管理专题研究 2 32

任 意

选 修

课

在导师指导下根据需要在相关专业开设课程中选修 2 门 4 学分

实践与创新

培养

学术论文 2 学分；科研项目 1 学分；专业学术报告（可选），教学实践 1学分；

社会实践 1 学分。
5 学分

总学分 44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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